附件1

旺苍县司法局涉企行政检查事项清单

	序号
	行政检查事项名称
	检查对象
	实施依据
	检查内容及检查要求
	检查方式（检查类型）
	检查
主体
	承办机构
	联合部门
	时间
安排
（检查频次）
	实施层级
	第一责任
层级（建议）
	能否预约
	备注

	
	
	
	法律效力位阶
	依据内容
	
	
	
	
	
	
	市
	县
	乡
	市
	县
	乡
	
	

	1
	对律师事务所、律师执业的监督检查
	律师事务所、律师


	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四条  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对律师、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协会进行监督、指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五十二条  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对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执业活动实施日常监督管理，对检查发现的问题，责令改正；对当事人的投诉，应当及时进行调查。县级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门认为律师和律师事务所的违法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向上级司法行政部门提出处罚建议。
	对律师事务所和律师执业情况进行检查
	现场检查或者非现场检查
	旺苍县司法局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股
	无
	全年一次
	
	√
	
	
	√
	
	否
	

	2
	对司法鉴定机构执业情况进行检查
	司法鉴定机构
	部门规章
	《司法鉴定机构登记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二款  司法行政机关对司法鉴定机构及其司法鉴定活动依法进行指导、管理和监督、检查。司法鉴定行业协会依法进行自律管理。
	对司法鉴定机构执业情况进行检查
	现场检查或者非现场检查
	旺苍县司法局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股
	无
	全年一次
	
	√
	
	
	√
	
	否
	

	3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监督检查
	基层法律服务所
	部门规章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六条  司法行政机关依据本办法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进行管理和指导。

《基层法律服务所管理办法》第三十四条  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日常执业活动和内部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进行检查，要求基层法律服务所报告工作、说明情况、提交有关材料。司法所可以根据县级司法行政机关或者直辖市的区（县）司法行政机关要求，承担对基层法律服务所进行指导监督的具体工作。
	对基层法律服务所的日常执业活动和内部管理工作进行指导和监督
	现场检查或者非现场检查
	旺苍县司法局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股
	无
	全年一次
	
	√
	
	
	√
	
	否
	

	4
	对公证机构执业情况进行检查
	公证机构
	法律、部门规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第五条  司法行政部门依照本法规定对公证机构、公证员和公证协会进行监督、指导。

《公证机构执业管理办法》第五条  司法行政机关依照《公证法》和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对公证机构进行监督、指导。

《公证机构执业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  司法行政机关依法对公证机构的组织建设、队伍建设、执业活动、质量控制、内部管理等情况进行监督。
	对公证机构执业情况进行检查
	现场检查或者非现场检查
	旺苍县司法局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股
	无
	全年一次
	
	√
	
	
	√
	
	否
	


